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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附表五之一 

  重大傷亡事件處理編組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成 立 專 案 小 組 

 

一
、
主
動
公
布
事
實
真
相
。(

由
政
戰
部
門
編
組
執
行) 

二
、
對
外
溝
通
、
化
解
民
怨
。(
由
政
戰
部
門
編
組
執
行) 

區
分
接
待
、
治
喪
、
撫
卹
、
心
理
諮
商
等
小
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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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人
事
、
政
戰

部
門
編
組
執
行) 

 

全
力
救
治
傷
患
，
並
慰
問
、
安
撫
傷(

死)

者
家
屬
。(

由
軍
醫
、
政

戰
部
門
編
組
執
行) 

 
一
、
編
成
傷
患
搶
救
、
消
防
及
警
戒
管
制
等
組
。(

由
肇
案
單
位
編

組
執
行) 

二
、
注
意
保
持
現
場
、
物
品
完
整
。(

由
肇
案
單
位
編
組
執
行) 

 

新
聞
處
理

糾
紛
調
處 

 

善
後
處
理 

 

醫
療
慰
問 

 

調
查
鑑
定 

 

一
、
通
報
檢
察
官
死
亡
相
驗
。 

二
、
由
權
責
部
門
主
辦
，
納
編
法
律
、
監(

督)

察
、
戰(

技)

術
單
位

實
施
調
查
。(

依
權
責
，
區
分
主
、
從
單
位) 

  

現
場
搶
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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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傷亡事件處理流程表 

          

   案 發 肇 事    

   ↓    

各 級 發 言 人 

← 
營 、 連 級 

→ 

各 級 主 官 
新 聞 處 理 

各級政戰主管 封 鎖 現 場 

傷 患 搶 救 
醫 療 慰 問 

糾 紛 調 處 

   ↓    

專 業 單 位 

鑑 定 
← 

通 報 司 法 

、 業 管 及 
調 查 人 員 

→ 

司法檢察官 

指揮偵、調查 

調 查 

    

        

   查明事實真相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研提改善作為     追究失職責任 

        

  ↓   

 善後處理及完整結案  

        

 
說明：按「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」，使用數字應使用國字小寫，酌作文字修正。  


